齐鲁师范学院文件
齐鲁师院字〔2011〕146号                  签发：刘步俊
                      ★                        
关于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维护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促进教学和科研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关于规范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通知》（鲁价费发〔2011〕47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自愿选择的服务收取的费用。学校向校外人员和单位提供服务的，也可收取相应的服务性费用。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第二章　收费原则
第三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遵循自愿委托、方便学生生活和非营利的原则。
　　第四条  学校在提供服务时即时收取，不得与学费合并收取，不得强制服务或者只收费不服务。

第五条　代收费项目应及时结算、多退少补，不得在代办过程中加收其它费用。 

第三章　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六条　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一）上机、上网服务费。学校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必需的计算机上机、上网时间外，在课余时间为学生提供计算机操作和互联网服务的，可收取上机、上网服务费。上机、上网服务费每小时不超过1元，实行包月的，每生每月不超过30元。不得以定额方式向所有在校学生统一收取上机、上网服务费。
　　（二）补办证卡工本费。学生因丢失学生证、校园卡、毕业证书等证卡需要补办的，可按照学生证每证3元，毕业证每证12元，校园卡每卡10元的标准收取补办费。

（三）档案查证费。学校应学生或其家长申请，为已毕业学生查阅有关档案并提供书面证明的，可按每人次10元的标准收取查证费。

（四）信息检索查询、资料复印费。学校为在校学生正常完成课业提供图书馆资料检索、查询等，不得收费。但对外提供需查询图书馆文献资料服务可按100元/篇的标准收取信息检索查询费。提供复印服务的，可按复印A4\B5单面０.２元/张，双面０.３元/张，Ａ３单面０.５元/张，双面０.８元/张的标准收取复印费。
　　（五）学校卫生室收费。学校卫生室收费是指学校卫生室提供体检和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按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卫生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驻济省（市）属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修订本）》的通知（鲁价费发〔2009〕162号）的文件规定收取。
　　（六）培训费。学校按照自愿原则向在校学生或接受委托对外提供各类培训服务的，可收取培训费。培训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审批（备案）的标准收取。
　　（七）教室使用费。教室使用费是指学校教室在非教学时间向教师、学生和社会开放取得的收入。教室租赁可按照1元/天·平方米的标准收取，公共浴室可按照前5分钟1元，后每分钟0.2元的标准收取使用费。

（八）体育场馆使用费。体育场馆使用费是指学校在非教学时间向教师、学生和社会开放取得的收入。可按照1000元/天的标准收取使用费。
　　第七条　代收费项目和标准
　　（一）教材费。学校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为学生代购教材，可按学年预收教材费。在学生毕业前，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二）学生防疫费。涉及学生个人除第一类疫苗（国家计划免疫）以外的其它防疫费用，由学校代防疫部门按照防疫部门规定的价格收取。
　　（三）军训服装费。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进价）收取。
　　（四）公寓用品代收费。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定的价格（进价）收取，供学生选择，不得强制统一配备。
　　（五）超定额水电费。在保证学生正常生活和科学计量的前提下，学校可对学生宿舍用电、用水实行定额管理。电费超过定额的部分按0.547元/度的标准收取，水费超过定额的部分按照3.15元/立方米的标准收取。

第四章　收费管理
第八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财务处统一核算，部门管理制度。
　　财务处将各部门收取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统一核算，各管理部门对所辖范围内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执收履行管理职责。
　　（一）服务性收费的管理部门：
　　1.上网、上机服务费由图书馆、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2.专科生、本科生、继续教育学生补办证卡工本费分别由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继续教育中心等部门管理；校园卡由财务处管理。
　　3.档案查证及翻译费由档案部门管理。
　　4.信息检索查询由图书馆管理；资料复印由各执收部门管理。
　　5.学校卫生室收费由后勤管理处管理。
　　6.培训费由继续教育学院，师训、干训中心等部门管理。
　　7.教室使用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8.体育场馆使用费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
　　（二）代收费的管理部门
　　1.教材费由财务处管理。
　　2.学生防疫费由后勤管理处管理。
　　3.军训服装费由财务处管理。
　　4.公寓用品代收费由财务处管理。
　　5.学生超定额水电费由后勤管理处管理。

第九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审核制度。
　　学校各部门收费实行项目申请制，填写《齐鲁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立项申请表》（见附件），报财务处。
　　财务处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申报收费项目是否具备必要的政策依据、控制标准、成本测算等立项条件。 对初审认为具备立项条件的收费项目，属于山东省价格部门管理的，上报山东省价格部门审批或备案。
　　第十条  涉及学生和教职工切身利益、影响面广和政策性强的收费项目，应实行听证制度。
　　第十一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公示制度。
　　学校按照《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监〔2006〕6 号）和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计价格〔2002〕792号）的有关规定，将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学生和社会进行公示，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未经公示，不得收费。学校在招生简章中必须注明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的收费标准。 
　　第十二条　学校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专户核算。财务处负责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第五章　收费票据和监督
　　第十三条　学校各部门设立收费项目，要严格执行申报、审批程序，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四条　各部门按批准公示的项目和核定的标准执收时，必须使用财务处提供的统一票据。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统一使用非税收入票据，不准不出具票据、打白条或自行购买收据。
　　第十五条　学校将组织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收费检查，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对违反规定收费者，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学校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国家政策和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齐鲁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立项申请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附件

齐鲁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立项申请表

部门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收费项目
	

	收费依据
	

	执收部门
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务处
审查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领导意见
	

	执收部门经

办人联系方式
	姓    名
	

	
	联系电话
	

	
	邮    箱
	


备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可列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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